
拋棄領受遺屬一次(年)金同意書

本人選擇拋棄所具            遺族之領受遺屬一次(年)

金權利。一經臺北市政府審定後，即不再請求變更。

    此致

臺北市政府

亡故教職員服務學校：

亡故教職員職稱及姓名：

亡故教職員遺族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 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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